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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概览 

企业架构作为商业营运工具可被滥用作不法用途。特别组织第 24和第 25 项建议

就法人(例如公司)及法律安排(例如信托) 的透明度提出要求。特别组织亦要求成员了

解此等实体在其司法管辖区内的相关风险。 

如第四章所述，空壳公司( 无论是香港或离岸公司) 往往成为洗钱的途径。网上

骗案、电邮/电话骗案和投资骗案不时涉及滥用公司银行账户。国际贩毒集团利用傀儡

开立本地银行账户，并以空壳公司分散贩毒得益；本地银行账户及离岸公司，以及商

业工具、信托及非牟利实体，都可被用作隐藏贪污得益；犯罪分子亦会利用复杂的公

司架构和信托，以隐藏逃税所得收益的拥有权和控制权。在本港被检控的洗钱案件

中，不少涉及利用合法企业或空壳公司开立的公司账户隐藏实益拥有权。香港成立公

司的程序简便，不少人在香港注册成立公司，用作进行交易( 例如持有物业或会籍) 

或开立银行账户。洗钱个案所涉的公司大多被利用在本港进行多层交易，以增加追查

犯罪得益的难度及所需时间。在手法较高明的洗钱个案中，犯罪分子成立挂名公司，

以合法商业活动(如进出口)收支款项为名，将犯罪得益由一个司法管辖区转移至另一

个司法管辖区。虽然本港所掌握有关滥用信托的情况较滥用公司少，但利用相连的复

杂结构滥用外国信托的风险亦不可忽视。此外，近年发生的国际事件，例如巴拿马文

件案，揭示了公司结构和法人安排可能在国际层面遭到滥用。因此，本章从洗钱的角

度探讨公司及其他实体和信托的情况，并检视其透明度。 

 

8.2 法人及其他法律实体 

《公司条例》的重要修订在 2014年 3月 3日生效后，每年平均有 150000 间新公

司成立。在 2017年 12月，已向公司注册处注册的公司超过 138万间，注册为非香港

公司的则有 10434间。 

8.2.1 商业登记 

任何在香港经营业务的人士如非根据《商业登记条例》
185

获得豁免，必须于开业

后一个月内办理商业登记。公司在递交成立公司的申请时，会被视作同时递交商业登 

 

                                                                            

185 香港法例第 310 章。见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310!zh-Han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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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申请；非香港公司，在向公司注册处申请注册时，亦当作同步提出商业登记申请。

其他种类的法律实体，包括独资、合伙及非法人团体、( 非香港公司以外的) 外国公

司及分行业务，均须于商业登记署办理登记，才可在香港经营业务
186

。 

截至 2017年 12月底，共有 1527285个商业登记。商业登记与注册公司的数目不

同，主要是由于部分持有商业登记证的商号( 大多为独资经营及合伙经营，例如律师

行及会计师事务所
187

)，没有注册为《公司条例》下的公司
188

。 

 

8.3 法律安排 

香港的信托法是建基于英国的信托法
189

。普通法下有关信托的法律概念适用于香

港。信托可以界定为“当一位人士(称为受托人)在衡平法下必须为其他一些人( 他们

均称为受益人，受托人可以是其中一人) 或法律所容许的一些对象的利益持有财产，

不论是土地财产或非土地财产，以及不论是按法律上或衡平法上的所有权而持有这些

财产，而财产的实际利益不归予受托人而归予受益人或信托的对象，便会产生信托关

系”
190

。按普通法的规定，受托人必须合理尽职地执行信托，在处理信托事务时须有

如一个进行商务活动的审慎普通人在处理本身事务。信托法团或执行信托管理特别职

务的类似机构行事应符合较高的谨慎标准
191

。 

《受托人条例》是有关香港信托事宜的主体法例，规管的事宜包括受托人的权

责。《受托人条例》的修订于 2013年 12月 1日起生效，当中订明受托人于履行某些职

能的法定责任，包括投资、做出转委、委任代名人及保管人、投保，以及关于接受财 

 

                                                                            

187 律师行及会计师事务所或须先行取得相关专业执业证书，才可开业。 

188 独资经营及合伙经营并非独立于东主或合伙人的法人。独资经营的业务由一人拥有及营运，

该人可享有全部利润，但同时须单独及个人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合伙经营由两个或更多人士( 可以

属个人或公司)创办和共同拥有。一般合伙经营的每名合伙人均须个人承担业务的债务和法律责任，

以及在经营合伙业务期间就另一名合伙人的行为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合伙经营包括一般及有限责任

合伙人。一般合伙人对公司的债务承担无限法律责任及须负责业务的日常运作，有限责任合伙人的

法律责任则限于其出资额。有限责任合伙人不能参与合伙经营的管理。 

189 Halsbury 出版的《香港法律》[400.001]。 

190 《信托法》( 第 12 版)，页 3；Lewin on Trusts ( 第 19 版) 曾引述，1-003。 

191 Halsbury 出版的《香港法律》[400.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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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估价及审计的权力
192

。当法定责任适用时，受托人必须以在有关情况下属合理的

谨慎态度及技巧行事。在考虑何谓有关情况下属合理时，需顾及(a) 该受托人所具备

或使人认为其具备的任何特别知识或经验；及(b) 如该受托人是以业务或专业的身分

行事，对从事该类业务或专业的人应具备的任何特别知识或经验
193

的合理期望。即使

法定谨慎责任不适用，受托人在执行信托时仍须遵守普通法下的谨慎责任。 

信托可同时用作私人( 例如遗产继承) 及商业用途( 例如基金管理)。除私人公司

外，在香港成立为法团的所有公司均可向公司注册处处长申请根据《受托人条例》注

册为信托公司，但须符合若干规定( 包括公司的宗旨限于信托业务，以及已发行股本

不少于 300万港元)。公司是否根据《受托人条例》注册为信托公司，纯属自愿。虽然

现时并无规定明示信托
194

须要注册，但根据普通法原则，明示信托的受托人须在管理

信托时履行多项职责，包括熟悉信托的条款及事务、遵守和执行信托条款、接管和保

存信托财产、备存信托财产的准确纪录，以及在有需要时提供有关纪录
195

。 

现时，显示本地信托在香港被滥用作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的数据或犯罪手法

等资料并不多。但是，外地信托，特别是当有关信托是与香港有联系或经由香港联系

的跨司法管辖区复杂架构的其中一部分，则会构成较大的风险。复杂的公司及与信托

有关架构经常被利用作逃税，但亦可被利用作清洗非法得益。因此，外地信托架构对

本港金融业和指定非金融业人士构成的洗钱风险被评为中至中高水平，而信托被滥用

作恐怖分子资金筹集用途的风险则被评为低水平。 

 

8.4 成立公司及法律规定 

8.4.1 成立公司 

公司注册处是负责执行《公司条例》的主要部门，主要职能包括为新公司办理注

册成立手续、登记公司提交的文件、提供公众查册服务，以及《公司条例》下的执法 

                                                                            

192 《受托人条例》附表 3。 

193 《受托人条例》附表 3A。 

194 明示信托通常藉协议或契据而正式成立。 

195 Halsbury 出版的《香港法律》[400.326] 至[400.328] 及[400.340] 至[400.432]，以及马

恩国的《香港的衡平法和信托法》LexisNexis，2006，[19-30] 至[19-56]，特别是[19-35] 及[19-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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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公司注册成立的申请，须符合《公司条例》的所有法例规定才会获得批准。举

例而言，如拟议成立的公司并非为合法目的而成立，公司注册处可拒绝注册成立的申

请。法团成立表格载有声明有关规定已获遵从的陈述，创办成员须签署表格，并为表

格内填报的资料的准确性负责。 

8.4.2 持票人股份及董事 

持票人股份指由持有实物股票的人完全拥有的未登记股份。发行有关股份的公司

既无登记拥有人的身分，亦无从追踪拥有权的转让情况。当有人出示实物股份权证

时，公司便会向该人支付股息。股份拥有权的转让只涉及交付实物文件。这些股份不

记名，易于转让，构成被滥用作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用途的威胁。 

新《公司条例》于 2014年生效，废除公司发行持有人股份权证的权力
196

。在条

例生效日期前发行的股份权证，其持有人有权在交出该证注销时，将其姓名或名称加

入公司的成员登记册内。 

为提高公司的透明度及问责性，《公司条例》自 2014年起亦规定，私人公司须有

最少一名董事是自然人。这对先前成立而只有法团董事的公司有重大影响。在 2014年

10 月至 2016年 12月期间，公司注册处收到 110994宗撤销已停业(可能是空壳公司)

的公司注册的申请。在 2017年，该处再收到约 60000 宗同类申请。 

8.4.3 透明度及实益拥有权资料 

所有公司均须按《公司条例》的规定备存董事、成员及公司秘书的登记册。除上

市公司须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披露实益拥有权资料外，在香港成立为法团的公司

于 2018年 3月之前无须备存有关资料。根据 2018年 3月 1日开始生效的《2018 年公

司（修订）条例》，在香港成立为法团的公司
197

必须藉备存“重要控制人登记册”， 

备存实益拥有权资料。重要控制人包括对公司行使重大控制的须登记人士和须登记法

律实体。须登记人士即是最终对公司有重大控制权的自然人或指明实体，而须登记法

律实体则是对公司有重大控制权，并属公司成员的法律实体( 不论是否在香港成立为

法团)。任何人或实体若符合任何以下指明条件，则属于对公司有重大控制权：(i) 直 

 

                                                                            

196《公司条例》第 139 条。 

197 上市公司虽获豁免，但须继续遵守《证券及期货条例》更为严格的披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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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25%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ii) 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25% 以上

的表决权；(iii) 直接或间接持有委任或罢免该公司董事局的过半数董事的权利；

(iv) 有权利或实际上对该公司发挥或行使重大影响力或控制；(v) 有权利或实际上对

某信托或商号的活动发挥或行使重大影响力或控制，而该信托或商号并不是法人，但

该信托的受托人或商号的成员，就该公司而言符合上述任何一个条件。每间公司须将

重要控制人登记册备存于公司的注册办事处或香港某指明地方，保持资料更新，并提

供该登记册供执法人员查阅、复制或复印。 

任何人可透过公司注册处的电子查册服务查阅公司拥有权的基本资料。向公司注

册处提交的资料会经系统审核及人手核实后，才予以登记。执行客户尽职审查的金融

机构可随时查阅有关纪录，令法人及相关安排具有充足的透明度。 

虽然公司注册处没有备存公司的实益拥有权资料，但执法人员( 包括公司注册处) 

现时可透过重要控制人登记册，取得这些资料。公司须指定一名代表，向执法人员提

供协助，而重要控制人登记册亦须载有该名指定代表的姓名或名称及联络资料。公司

的指定代表须由以下任何一类人士担任：该公司的成员、董事或雇员，而且必须是居

于香港的自然人；或会计专业人士、法律专业人士或信托或公司服务持牌人。根据

《打击洗钱条例》，金融机构亦须备存实益拥有权资料，而执法人员亦获相关条例赋

权，可向金融机构索取这些资料。 

8.4.4 核实资料及执法 

洗钱调查的对象有时为空壳公司，在香港没有实质业务。虽然控制空壳公司的董

事或股东通常并非本地居民，但《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及《贩毒( 追讨得益) 条

例》授权执法机关根据潜逃者法律程序，限制和没收香港空壳公司的得益。 

虽然《公司条例》没有规定公司注册处须核实文件的内容，但该处采取风险为本

的方式，审查公司服务提供者送交的成立法团公司申请，以确保个别人士的身分资料

准确无误。在这些情况下，该处会把身分及其他证明文件审查妥当后，才会发出公司

注册证明书。 

公司注册处成立了巡查小组，实地巡查公司( 包括秘书公司／公司服务提供者) 

的注册办事处，以核实公司的位置及有关公司是否存在，确保遵从有关展示公司名称

及备存公司登记册的规定。2016年和 2017年，巡查小组共进行了 5563次实地巡查，

向不遵从法例规定的公司发出 101张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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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公司登记册的资料准确、最新及可靠，公司注册处设有完善的机制，把并

非正在营运的公司从公司登记册剔除。在 2017年，共剔除 64 128 家公司。 

为确保资料的透明度及可供查阅，公司注册处会识别没有履行提交文件存档( 例

如周年申报表)责任的个案，并采取执法行动。该处设有系统程式，就提交周年申报

表，向公司发出遵办通知书，并检控及/或从公司登记册剔除不遵从规定的公司。在

2016年和 2017年，公司注册处向不遵从规定提交周年申报表或账目的公司，分别发

出 2169和 2304张传票。 

为方便公众查阅公司登记册的资料，公司注册处在 2011 年 12 月推出监察易服

务。当有指定公司的文件在公众纪录登记时，这项服务的订户便会即时收到电子通知

书。至 2017年 12月 31日，监察易服务共有 73 363 名登记用户。 

香港作为金融中心，拥有高效率的公司成立服务及银行业。本地及海外的犯罪分

子或会因此被吸引利用法团掩饰非法得益的转移、实益拥有权及控制权。根据案例及

数据，可确定香港公司被利用作洗钱的风险属于高级。规管信托或公司服务提供者以

及就香港成立的公司引入重要控制人登记册等近期采取的措施应有助减低风险。此外

我们亦已加强执法权力和工作。根据评估，公司被利用作恐怖分子资金筹集的风险属

于低级。 

 

8.5 下一步工作 

我们明白有需要按照特别组织的标准提高香港公司实体拥有权的透明度。《2018 

年公司(修订) 条例》已引入法定制度，规定所有根据《公司条例》成立为法团的公司

须备存重要控制人登记册，以供执法机关查阅。有关条文已于 2018 年 3 月 1 日生

效。当局会监察新的法定要求，评估在香港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制度下，其

减低风险的成效。 

公司注册处会继续致力确保公司登记册的资料完整，有关行动包括在登记文件前

审查填报的资料、进行实地巡查以核实有否遵从法例规定，以及采取适当的执法行

动，包括做出检控及剔除公司。为确保重要控制人登记册的完整性，公司注册处亦会

定期巡查已注册的公司，尤其那些高风险的公司。因应近期朝鲜被指利用设于香港的

挂名公司逃避安理会施加的制裁，公司注册处会对较易遭利用从事受禁止活动的公司

及相联各方进行专题巡查。如发现有违反监管规定，公司注册处会采取跟进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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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据补充《打击洗钱条例》的《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指引》，金融

机构须确保充分了解客户( 自然人除外) 的法律组成形式、结构及实益拥有权，并且

取得关于其业务性质及拟寻求有关产品或服务的理由的资料( 除非该等理由属显而易

见)。这些措施会减低不法分子利用法团作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的意欲。 

鉴于信托或公司服务提供者在香港的公司/信托成立制度担当重要角色，政府新近

实施法定制度，以监管信托或公司服务提供者。根据自 2018年 3月 1日起生效的《打

击洗钱修订条例》，凡有意在香港经营信托或公司服务业务的人士，须符合适当人选准

则( 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方面的纪录是其中一项决定因素)，并向公司注册处

处长申请牌照。适当人选准则适用于申请人及其实益拥有人( 如适用的话)。在香港无

牌经营信托或公司服务的业务，即属犯罪，违例者可被处监禁六个月及罚款 10 万

元。同时，信托或公司服务提供者在进行指明交易( 包括成立法团或其他法人；担任

或安排他人担任法律安排的信托人或法团的代名人，或担任法人的董事、秘书、合伙

人或同类职位；以及为法人或法律安排提供注册办事处、营业地址、通讯或行政地址) 

时，须遵从客户尽职审查及备存纪录的法定要求。 

公司注册处已成立专责的信托及公司服务提供者注册办事处，监察发牌制度，确

保只有适当人选方可在香港经营信托或公司服务的业务。公司注册处会发布载有持牌

人最新资料的信托及公司服务提供者登记册，供公众查阅。公司注册处处长是信托及

公司服务提供者的法定监管人员，负责监管持牌人遵从客户尽职审查及备存纪录的法

定要求，并在发现违规情况时，施加有效及具阻吓性的制裁措施( 包括公开谴责、勒

令做出纠正、罚款，以及暂时吊销或撤销牌照)。公司注册处已发出《打击洗钱及恐怖

分子资金筹集指引》以便利合规、展开提升能力方面的工作以加深业界对新法定要求

的认识，以及定期进行实地巡查以监察合规情况。 

引入公司实益拥有权制度和信托及公司服务提供者发牌制度，大大减低了公司或

信托被滥用作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的风险。政府会密切留意两个制度的实施情

况，以评估成效和研究是否需要再作改善。 

 

 

 

以上内容均摘录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公司注册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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